
聖
靈
寺
蓮
友
中
心

青
少
年
觀
護
王
作

返
慧
敏

自
從
宇
宙
給
人
類
形
體
、
智
慧
、
人
類
就
開
始
在
其
一
生
中
有
了
綿
延
不
斷
的
追
求

慾
望
，
這
種
追
求
的
慾
望
，
除
了
生
理
官
能
的
滿
足
追
尋
外
，
也
同
時
包
含
了
生
命
價
值

的
追
求
。
然
而
，
人
世
無
常
，
命
運
殊
同
，
在
人
生
的
旅
程
中
，
有
的
人
能
夠
順
利
的
走

完
一
生
，
而
有
的
人
一
生
中
卸
遭
遇
重
重
的
波
折
，
但
也
有
人
能
經
過
不
斷
的
努
力
，
跳

過
重
重
難
闕
，
開
發
人
生
另
一
個
新
天
地
，
而
相
對
的
，
那
些
無
法
突
破
困
境
的
不
幸
人

們
，
他
們
的
處
境
不
禁
令
人
覺
得
惋
惜
。

人
在
成
長
過
程
中
面
臨
著
學
習
與
不
同
經
驗
的
選
擇
，
尤
其
是
在
青
少
年
這
個
不
大

不
小
的
成
長
尷
尬
期
裡
'
不
但
要
面
臨
著
學
業
沈
重
的
負
擔
，
也
必
須
勇
於
接
受
這
個
多

元
化
社
會
的
各
種
挑
戰
。
青
春
初
期
的
男
女
，
逐
漸
揚
棄
父
母
，
而
對
社
會
中
擁
有
某
些

特
殊
之
人
物
有
了
極
端
的
興
趣
，
而
繼
起
模
仿
，
但
現
實
與
理
想
之
差
距
，
而
造
成
青
少

年
的
一
大
困
惑
，
又
這
段
時
期
的
人
格
特
性
正
處
於
選
擇
與
易
動
不
安
的
階
段
，
往
往
他

的
價
值
觀
也
正
處
於
受
考
驗
，
所
以
，
在
人
格
發
展
中
，
青
春
期
為
個
體
生
理
發
展
最
急

速
時
期
之
一
，
亦
為
人
格
特
質
變
連
最
顯
著
時
期
，
但
也
視
為
風
暴
時
期
。
青
少
年
是
民

族
的
命
脈
，
國
家
的
瑰
寶
，
但
由
於
社
會
變
遷
腳
步
之
快
速
，
舊
的
社
會
制
度
未
瓦
解
，

新
的
社
會
便
取
而
代
之
，
今
日
許
許
多
多
的
青
少
年
，
在
面
臨
四
面
八
方
，
紛
至
爸
來
的

挑
戰
，
總
有
著
無
奈
的
困
惑
、
懊
惱
再
加
上
學
業
的
競
爭
，
人
際
關
係
的
衝
突
，
及
家
庭

問
題
，
使
這
一
代
的
青
少
年
朋
友
陷
入
焦
慮
、
徬
徨
、
孤
獨
中
失
去
了
應
有
的
喜
樂
，
而

更
嚴
重
的
是
，
一
些
血
氣
方
剛
意
志
不
堅
的
青
少
年
，
由
於
生
長
於
一
個
不
幸
的
家
庭
裡

'
又
得
不
到
一
良
師
益
友
的
黨
陶
，
交
上
了
壞
朋
友
，
或
進
入
不
一
反
幫
沫
，
在
一
念
之
差
而

沉
倫
、
墮
落
、
不
可
自
故
，
甚
至
危
害
社
會
秩
序
。
我
們
每
天
攤
開
報
紙
或
大
眾
傳
播
媒

體
都
有
犯
罪
的
報
導
，
更
令
人
心
驚
膽
顫
的
是
犯
罪
年
齡
逐
漸
的
下
降
，
少
年
犯
罪
問
題

日
趨
的
嚴
重
，
根
據
畫
灣
地
區
各
地
方
法
院
審
理
少
年
刑
事
案
件
暨
管
訓
事
件
之
人
數
，

六
十
一
年
計
六
.
三
八
八
人
，
六
十
九
年
為

-
0
.
。
九
二
人
，
七
十
年
上
升
至

-
0
.

六
O
二
人
，
少
年
犯
罪
率
由
民
國
六
十
一
年
的
二
十
七
﹒
入
%
到
民
國
七
十
年
時
增
為
四

十
三
﹒
五
五
%
，
且
繼
續
增
加
中
。
其
實
，
任
何
一
個
人
在
其
一
生
過
程
中
難
免
都
會
遭

遇
一
些
問
題
與
過
失
，
只
因
年
輕
人
急
於
追
求
理
想
，
卸
缺
乏
生
活
經
驗
，
而
個
人
價
值

觀
又
與
社
會
價
值
觀
起
了
衝
突
而
造
成
7
錯
誤
，
蔣
總
統
經
國
先
生
曾
說
過

•• 

「
我
們

只
有
青
少
年
問
題
，
卸
沒
有
問
題
青
少
年
」
'
秉
此
觀
點
，
我
們
相
信
只
要
多
去
了
解
青

少
年
他
們
所
面
臨
的
問
題
，
多
去
關
懷
他
們
，
多
去
協
助
他
們
，
那
麼
我
們
的
青
少
年
問

題
就
不
致
如
此
複
雜
，
我
們
的
社
會
就
會
越
加
繁
榮
進
步
。

位
於
汀
州
路
與
辛
一
亥
路
車
輛
川
流
不
息
的
位
置
上
，
緊
挨
著
三
軍
醫
院
的
聖
靈
寺
，

秉
持
著
出
家
人
慈
悲
為
懷
的
胸
襟
，
在
有
限
的
財
力
、
人
力
資
源
下
對
社
會
貢
獻
了
無
限

的
關
懷
。

蓮
友
中
心
的
由
來

從
聖
靈
寺
莊
嚴
的
大
門
進
入
，
穿
越
一
條
小
徑
，
來
到
一
該
寺
的
正
毆
，
正
毆
內
供
奉

著
象
徵
救
苦
救
難
，
大
慈
大
悲
的
佛
菩
薩
，
從
進
入
大
毆
之
後
，
外
面
的
人
車
吵
雜
聲
已

被
寺
院
內
的
一
片
詳
和
寧
靜
的
氣
氛
所
取
代
，
讓
人
一
時
忘
了
自
己
是
置
身
在
人
車
川
流

不
息
的
都
市
中
。

聖
靈
寺
的
住
持
上
令
下
能
法
帥
，
平
日
除
了
弘
揚
普
渡
眾
生
外
，
另
一
方
面
也
帶
領
弟
子

以
出
世
的
精
神
，
入
世
的
作
法
，
做
了
許
多
不
為
人
知
的
社
會
福
利
、
救
濟
的
善
事
。
不
但
得

到
全
國
好
人
好
事
的
代
表
，
旋
叉
受
聘
為
台
北
地
方
法
院
少
年
法
庭
的
榮
譽
觀
護
人
。

在
輔
導
的
過
程
中
，
A可
能
法
師
發
覺
少
年
法
庭
內
仍
有
許
多
需
要
被
關
愛
的
青
少
年

朋
友
，
於
是
今
能
法
師
與
少
年
法
庭
陳
盈
瑩
庭
長
以
及
具
有
熱
心
、
善
心
的
信
徒
們
幾
經

蹉
一
商
後
，
決
定
擴
大
為
團
體
榮
譽
觀
護
人
，
以
聖
靈
寺
四
弘
講
堂
做
為
定
點
，
在
有
限
的

空
間
內
設
立
青
少
年
服
務
中
心
及
咨
一
商
輔
導
室
，
並
聘
請
曾
有
帶
領
合
唱
團
經
驗
的
黃
瑞

齡
小
姐
授
任
蓮
友
中
心
的
會
長
，
並
且
也
聘
請
安
有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知
識
訓
練
的
會
菱
昭

小
姐
拒
任
語
中
心
的
總
幹
事
，
執
行
輔
導
受
挫
的
青
少
年
朋
友
。

蓮
友
中
心
1

會
員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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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
籌
備
會
至
第
一
次
會
員
大
會
，
社
會
各
階
層
，
各
方
面
都
投
以
關
注
，
為
了
籌
備

將
來
活
動
所
需
之
經
費
，
蓮
友
中
心
採
取
會
員
制
個
人
會
費
每
月
台
一
一
佰
元
，
團
體
會
費

每
年
貳
萬
元
，
除
了
專
職
負
責
的
工
作
人
員
外
，
並
對
外
招
收
義
工
，
實
施
有
系
統
有
目

標
的
志
工
訓
練
，
並
又
結
合
多
位
專
家
、
學
者
的
專
業
知
識
及
愛
心
來
推
動
蓮
友
中
心
的

業
務
。

以
結
善
緣
代
替
輔
導
，
以
慈
悲
感
化
人
心
，
以

一
音
樂
充
實
人
生
﹒
.

來
到
蓮
友
中
心
的
任
何
一
位
蓮
友
，
來
日
以
「
結
緣
」
為
結
題
撇
開
「
輔
導
」
兩
字

，
讓
張
子
們
沒
有
反
感
，
更
無
壓
力
感
，
也
讓
有
心
作
好
輔
導
工
作
的
志
工
們
同
感
到
佛

菩
薩
的
精
神
。
「
慈
悲
」
包
含
著
智
慧
，
此
時
此
刻
有
緣
才
能
來
到
此
地
，
從
中
發
現
孩

子
們
人
格
上
以
及
各
方
面
的
優
點
提
昇
起
來
，
激
起
上
進
心
，
藉
「
結
緣
」
與
士
心
工
們
共

同
切
哇
，
共
同
勉
勵
，
事
實
上
就
是
惜
才
、
惜
緣
把
蓮
友
中
心
開
闊
為
青
少
年
朋
友
們
籽

解
心
結
的
新
天
地
。

蓮
友
中
心
的
服
務
工
作
者
，
無
不
抱
著
謙
卑
、
謹
慎
加
上
犧
牲
的
態
度
，

在
從
事
這

份
工
作
，
他
們
深
知
面
對
一
輩
活
潑
蹦
跳
、
行
為
又
有
偏
差
的
青
少
年
們

，

真
不
是
一
件

立
竿
見
影
的
工
作
，
放
眼
一
看
社
會
各
個
角
落
裡
無
不
充
滿
虛
偽
浮
華
等
多
元
化
的
生
活

領
域
中
，
人
與
人
之
間
的
情
誼
淡
漠
了
，
以
致
不
知
有多
少
孩
子
們
被
色
情
、
金

錢
、
暴

力
的
引
誘
下
侵
蝕
他
們
原
本
純
潔
的
心
靈
，
迷
失
他
們
的
方
向
。

因
而
蓮
友
中
心
的
每
一

位
工
作
人
員
均
秉
承
今
能
法
師
的
慈
悲
喜
捨
的
弘
渡
渡
人
精
神
及
陳
庭
長
多
年
職
掌
於
青

少
年
案
件
的
豐
富
經
驗
，
以
慈
悲
智
慧
來
結
緣
於
這
輩
曾
經
犯
過
錯
誤
的
青
少
年
朋
友
。

能
來
到
蓮
友
中
心
的
青
少
年
均
是
經
由
少
年
法
庭
保
護
管
束
的
個
案
，
經
過
個
人
的

一意
願
而
轉
介
到
聖
靈
寺
，
他
們
的
年
齡
均
在
十
六
、
十
七
歲
，
為
了
讓
志
工
人
員
與
青
少

年
能
夠
建
立
起
一
良
好
的
關
係
'
蓮
友
中
心
利
用
暑
假
之
際
把
這
一
些
經
過
一
意
願
調
查
而
對

音
樂
、
歌
唱
有
興
趣
的
改
子
們
組
合
成
青
少
年
合
唱
團
、
由
鍾
奇
珍
老
師
負
責
指
導
，
藉

著
一
音
樂
唱
出
人
生
掀
程
的
喜
、
忠
、
哀
、
樂
，
悲
歡
離
合
，
引
導
他
們
走
向
健
康
文
光
明

的
道
路
。

成
人
合
唱
團
與
青
少
年
合
唱
團

四弘講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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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每
週
三
下
午
二
點
至
四
點
時
，
聖
靈
寺
的
四
弘
講
堂
內
總
會
傳
來
一
陣
悅
耳
的
歌

聲
，
那
就
是
蓮
友
中
心

|

|
成
人
合
唱
團
，
這
些
由
熱
愛
一
音
樂
的
蓮
友
、
信
徒
所
組
成
的

成
人
合
唱
團
清
一
色
皆
為
女
性
，
並
不
是
一
該
合
唱
團
排
斥
男
性
，
而
是
當
初
報
名
參
加
者

均
為
女
性
，
所
以
，
順
其
自
然
成
為
婦
女
合
唱
團
，
反
觀
每
週
六
下
午
二
點
至
四
點
練
唱

的
青
少
年
合
唱
團
，
放
眼
一
看
，
皆
為
男
性
團
員
，
為
了
彌
補
兩
個
合
唱
團
體
的
缺
點
，

蓮
友
中
心
計
劃
將
以
兩
團
的
優
點
來
彌
補
兩
團
的
缺
失
，
即
是
成
人
合
唱
團
裡
的
男
一
耳
目
部

份
由
青
少
年
合
唱
團
來
取
代
，
而
青
少
年
合
唱
團
中
缺
少
的
女
一
音
部
份
則
由
成
人
合
唱
團

來
還
補
。
合
唱
的
曲
子
也
都
是
經
由
團
員
依
自
己
的
喜
愛
學
出
多
首
歌
曲
，
再
經
過
大
家

的
表
決
同
意
，
因
而
這
些
曲
子
有
閩
南
語
歌
曲
到
國
語
歌
曲
、
有
通
俗
民
謠
到
目
前
所
流

行
的
流
行
歌
曲
。
當
他
們
忘
惰
的
陶
醉
在
美
妙
的
歌
聲
中
，
看
著
一
張
張
十
六
、
十
七
歲

的
純
真
的
笑
容
，
使
人
很
難
想
像
他
們
都
是
曾
經
在
人
生
放
程
中
受
過
挫
折
的
年
輕
一

代
。從

猶
豫
、
排
斥
到
主
動
、
接
納

根
據
蓮
友
中
心
資
會
長
(
海
關
總
署
詹
副
署
長
夫
人
)
及
當
總
幹
事
描
述
，
剛
來
向

聖
靈
寺
報
到
的
青
少
年
，
穿
著
打
扮
均
非
常
隨
便
，
也
非
常
排
斥
工
作
人
員
，
但
經
過
蓮

友
們
熱
心
的
招
待
及
耐
心
的
教
導
，
在
第
二
次
報
到
時
，
在
服
裝
穿
著
上
有
明
顯
的
改
進

，
且
也
能
遵
照
寺
內
的
禮
規
在
進
入
大
骰
前
必
須
先
洗
手
、
整
理
儀
容
，
向
巍
巍
蛇
立
的

佛
菩
薩
頂
禮
。

在
出
席
率
而
言
，
剛
來
到
新
的
璟
境
中
，
難
免
會
有
些
生
疏
及
害
怕
，
蓮
友
中
心
的

工
作
人
員
深
知
此
點
，
故
對
剛
來
報
到
的
青
少
年
給
予
主
動
的
關
懷
，
減
少
陌
生
璟
境
對

他
們
所
造
成
的
壓
力
，
並
在
活
動
中
以
鼓
勵
來
促
進
他
們
的
榮
譽
感
，
分
配
職
責
以
增
加

他
們
的
責
任
感
，
在
快
樂
的
歌
聲
中
能
將
這
份
喜
悅
的
心
情
帶
給
朋
友
，
因
此
，
在
活
動

實
施
一
個
月
之
時
，
原
本
對
聖
蓮
寺
產
生
排
斥
的
血
肉
少
年
不
但
出
席
率
大
為
提
高
，
且
也

樂
意
一
帶
領
自
己
的
朋
友
前
來
參
與
，
而
且
也
能
主
動
的
與
寺
內
中
每
一
位
工
作
人
員
分
享

生
活
中
的
點
點
滴
滴
。

觀
念
的
澄
清
|
人
性
本
善

蓮
友
中
心
所
從
事
的
服
務
對
象
為
少
年
法
庭
保
護
管
束
的
少
年
，
一
般
人
或
許
不
了

解
保
護
管
束
的
重
要
性
，
因
而
在
此
略
為
介
紹
少
年
法
庭
的
少
年
觀
護
工
作
、
觀
護
對
象

及
觀
護
人
員
之
職
責
。

少
年
事
件
處
理
法
於
民
國
六
十
年
七
月
一
日
實
施
，
少
年
法
庭
現
設
庭
長
一
人
，
推

事
四
人
，
主
任
觀
護
人
一
人
，
觀
護
人
二
十
三
人
，
心
理
測
驗
員
二
人
，
主
任
書
記
官
一

人
，
書
記
官
六
人
，
通
譯
二
人
及
打
字
員
、
錄
事
、
執
遠
員
、
庭
工
十
六
人
，
全
庭
共
五

十
六
人
，
男
遴
聘
觀
護
人
室
助
理
十
二
人
，
大
專
輔
導
員
五
四
四
人
，
榮
譽
觀
護
人
九
九

人
。
其
少
年
法
庭
管
轄
之
對
象
﹒
-

U
U以
年
齡
而
言
•. 

1
以
十
二
歲
以
上
，
未
滿
，
十
八
歲
之
虞
犯
及
觸
犯
刑
罰
法
令
者
。

2

十
二
歲
以
下
之
人
有
觸
犯
刑
罰
法
令
之
行
為
者
。

的
以
事
物
管
轄
一
吉•• 

L

觸
犯
刑
罰
法
令
之
行
為
者

。

2

少
年
有
左
列
情
形
之
一
，
而
有
觸
犯
刑
罰
法
令
之
虞
者

•• 

@
經
常
與
有
犯
罪
習
性
之
人
交
往
者
。

@
經
常
出
入
少
年
不
當
進
入
之
場
所
者
。

@
經
常
逃
學
或
逃
家
者
。

@
參
加
不
一
良
組
織
者
。

@
無
正
當
理
由
經
常
攜
帶
刀
械
者
。

@
有
違
警
習
性
或
經
常
與
深
夜
在
外
遊
蕩
者
。

@
吸
食
或
施
打
個
毒
以
外
之
麻
醉
或
迷
幻
物
品
。

1

少
年
法
定
代
理
人
之
罰
錄
事
件
。

觀
護
工
作
及
觀
護
人
之
職
務
是
依
據
少
年
事
件
處
理
第
九
、
十
、
十
一
條
而
設
的
，

其
工
作
內
容
主
要
為
審
前
調
查
、
交
付
觀
察
及
監
督
輔
導
三
項
。

賽
前
調
查
的
目
的
，
在
於
了
解
移
送
少
年
法
庭
之
少
年
背
景
、
身
心
狀
況
與
犯
罪
因

素
，
以
供
臼
後
審
理
的
參
考
。

交
付
觀
謹
，
是
少
年
法
庭
為
決
定
少
年
應
否
列
入
管
訓
處
分
的
依
據
，
必
要
時
，
裁

定
少
年
交
付
觀
護
人
觀
察
相
當
時
期
，
而
時
間
不
得
超
過
六
個
月
。
其
交
付
觀
察
目
的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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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
在
對
少
年
行
為
的
性
情
傾
向
，
是
否
改
正
向
善
做
進
一
步
的
瞭
解
，
以
便
往
後
的
審
理

及
處
分
得
當
。

監
督
輔
導
是
少
年
在
保
護
管
束
期
間
對
少
年
的
品
德
、
學
業
、
心
理
各
方
面
作
有
效

的
輔
導
。
其
目
忌
，
消
極
方
面
禁
止
其
與
素
行
不
一
良
的
人
交
往
或
對
告
發
人
尋
報
復
，
使

其
服
從
少
年
法
庭
與
執
行
保
護
管
束
者
之
命
令
;
積
極
方
面
感
化
少
年
人
格
，
輔
導
少
年

升
學
、
就
業
、
治
療
等
事
宜
，
若
如
學
業
成
績
在
六
十
五
分
以
上
，
可
向
觀
護
人
申
請
獎

學
金
，
家
境
困
難
者
，
觀
護
人
可
代
繳
職
訓
費
用
，
並
聯
繫
慈
善
機
構
，
補
助
貧
困
少
年

之
醫
療
費
用
。

觀
護
人
在
推
事
審
理
前
，
調
查
少
年
的
各
種
狀
況
，
再
整
理
所
得
資
料
，
並
運
用
專

業
知
識
加
以
分
析
;
同
時
就
少
年
的
個
別
性
提
出
建
議
事
項
，
作
成
書
面
調
查
報
告
，
並

於
審
理
時
出
庭
陳
述
一
意
見
，
故
少
年
將
來
的
處
遇
與
觀
護
人
有
密
切
的
關
係
。
另
外
，
觀

護
人
也
掌
理
少
年
受
保
護
管
束
的
工
作
，
如
果
少
年
違
反
應
遵
守
的
事
項
，
觀
護
人
可
以

依
職
權
聲
請
少
年
法
庭
撤
銷
其
保
護
管
束
，
施
予
感
化
教
育
，
這
種
裁
定
影
響
少
年
的
自

由
權
益
很
大
，
儘
管
少
年
及
其
家
長
可
以
提
起
抗
告
，
但
與
觀
護
人
合
作
的
態
度
，
仍
是

幫
助
少
年
改
過
上
進
的
最
好
途
徑
。

一
般
人
對
於
觀
謹
的
接
受
態
度
，
不
似
如
接
受
「
張
老
師
」
、
「
生
命
線
」

...... 

等

輔
導
單
位
，
因
為
後
者
是
當
事
人
主
動
尋
求
輔
導
單
位
的
協
助
，
而
前
者
則
因
為
隸
屬
司

法
單
位
，
工
作
性
質
上
帶
有
強
制
的
意
味
，
當
事
少
年
大
都
處
於
被
動
地
位
，
一
般
的
觀

護
人
，
或
大
專
輔
導
員
經
常
會
碰
到
態
度
惡
劣
或
不
合
作
的
少
年
家
長
及
少
年
，
甚
至
常

常
吃
閉
門
羹
，
因
而
蓮
友
中
心
為
了
讓
少
年
有
自
主
的
決
定
權
，
其
所
輔
導
的
個
案
，
均

是
透
過
少
年
法
庭
對
保
護
管
束
的
少
年
做
一
項
一
意
願
調
查
讓
少
年
自
己
決
定
是
否
願
一
意
接

受
蓮
友
中
心
的
協
助
，
而
其
工
作
人
員
也
抱
著
佛
說

.. 

「
人
人
平
等
」
的
原
則
來
對
待
這

些
青
少
年
，
給
予
每
一
位
來
到
聖
靈
寺
的
朋
友
感
受
到
自
己
被
重
視
及
重
要
性
，
並
以
「

人
性
本
善
」
的
出
發
點
，
勸
導
誘
發
這
些
青
少
年
改
過
向
薯
。
由
於
他
們
默
默
耕
耘
的
努

力
下
，
也
得
到
了
這
些
青
少
笨
的
信
任
及
友
誼
。

未
來
工
作
的
展
望

談
到
今
後
蓮
友
中
心
工
作
的
發
展
，
黃
會
長
表
示
，
雖
然
這
是
一
項
吃
力
不
討
好
的
工
作

，
但
是
在
工
作
中
，
眼
見
這
畫
孩
子
逐
漸
的
向
善
，
是
令
所
有
工
作
人
員
最
欣
慰
的
一
件
事
，

因
而
支
持
著
他
們
繼
續
朝
向
未
來
目
標
邁
進
。
黨
會
長
說
明
蓮
友
中
心
未
來
的
計
劃
﹒
.

一
、
工
作
人
員
定
期
舉
行
檢
討
會
，
討
論
工
作
上
的
得
失
，
並
邀
請
專
家
、
學
者
指
導
。

二
、
招
募
義
工
並
做
有
系
統
的
訓
練
。

三
、
擴
大
合
唱
團
招
生
，
成
人
部
份
增
加
男
性
團
員
，
青
少
年
部
份
擴
大
招
生
範
圈
。
更

歡
迎
大
專
院
校
的
學
生
加
入
為
團
員
當
青
少
年
的
表
率
，
由
日
常
生
活
中
潛
移
默
化
他

們
的
行
為
來
達
到
工
作
目
標
。

四
、
闢
為
大
專
院
校
相
關
科
系
的
實
習
機
構
。

五
、
舉
行
團
康
活
動
，
例
如
.. 

戶
外
郊
遊
、
出
去
表
演
。

需
要
社
會
大
眾
的
支
持

我
們
常
常
批
評
現
在
社
會
風
氣
太
壤
，
有
關
機
憶
無
法
有
效
的
過
阻
少
年
犯
罪
，
這

些
是
事
實
，
只
是
有
太
今
人
忽
略
了
自
己
也
是
社
會
的
一
份
子
，
有
很
多
問
題
的
造
成
，

並
不
都
是
執
行
機
構
的
工
作
不
力
才
發
生
的
，
有
時
社
會
大
眾
也
要
負
一
部
責
任
，
像
孩

子
做
錯
了
事
，
有
的
父
母
就
會
去
關
說
，
替
孩
子
把
過
錯
承
擔
下
來
，
過
度
的
保
護
改
子

反
而
助
長
孩
子
錯
誤
的
觀
念
，
有
的
雖
然
平
日
要
求
孩
子
要
誠
實
，
生
活
要
樸
賞
，
自
己

卸
反
向
而
行
，
能
使
孩
子
產
生
信
服
嗎
?
有
的
孩
子
不
慎
失
了
足
，
社
會
卸
無
法
給
他
一

個
改
過
向
荐
的
機
會
，
自
始
就
背
著
一
個
壞
弦
子
標
籤
'
這
些
現
象
都
告
訴
我
們
做
為
一

個
父
母
、
老
師
、
社
會
的
一
份
子
，
所
負
的
責
任
有
多
重
。
一
個
少
年
所
以
會
做
錯
事
，

嘿
嘿
境
因
素
是
很
重
要
的
，
我
們
的
社
會
風
氣
，
以
及
許
多
成
人
的
行
為
實
在
無
法
做
為
少

年
的
表
率
，
因
此
，
當
一
個
少
年
違
反
了
社
會
法
紀
、
道
德
，
我
們
不
該
只
以
鄙
棄
的
態

度
，
消
極
的
懲
罰
他
們
就
算
了
，
我
們
一
該
做
的
是
如
何
去
幫
助
他
們
，
替
他
們
安
排
一
個

妥
善
的
璟
境
，
讓
他
們
能
走
上
平
坦
的
道
路
，
而
這
個
一
良
好
的
璟
境
'
是
必
賓
由
我
們
大

家
一
起
來
創
造
的
。

結
論凡

是
總
有
個
開
始
，
會
總
幹
事
表
示
，

A寸
後
蓮
友
中
心
也
將
成
為
社
會
服
務
的
一
璟

'
藉
此
抽
磚
引
玉
呼
籲
社
會
大
來
投
入
愛
心
和
力
量
支
持
蓮
友
中
心
的
業
務
，
喚
醒
痴
迷

的
青
少
年
。
唯
願
一
切
圓
融
，
法
喜
充
滿
，
行
菩
薩
道
於
人
間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為
中
心
編
輯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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